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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63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三人行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0年5月28日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A股）1,

726.67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0.6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04,670.74

万元，扣除发行费，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98,826.77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0年5月22日出具

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B11222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了规范管理，并在募集资金到账一个月内与子公司北京

橙色风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橙色” ）、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便于募集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及北京橙色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情况如下：

募集项目 开户主体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全称 银行账号 销户情况

数字整合营销服务

体系扩建项目

三人行

中国农业银行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高新分

行

26126001040033703 本次销户

三人行 北京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

2000002663120003383480

0

本次销户

场景活动服务体系

扩建项目

三人行 中信银行北京世纪城支行 8110701013201901210 本次销户

三人行 中国银行北京知春路支行 342870368428 本次销户

校园媒体扩建项目

三人行 浦发银行西安高新科技支行 72150078801000000898 本次销户

三人行 长安银行西安高新科技支行 806010401421019652 本次销户

创意中心及业务总

部建设项目

三人行 招商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 129904013710702

2020年8

月25日销

户（注）

北京橙色 招商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 110929587710602 未销户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三人行 中国农业银行西安丈八四路分理处 26121201040004903 本次销户

三人行 交通银行西安光华路支行 611301135013000474117 本次销户

三人行 广发银行北京玉泉路支行 9550880214716600315 本次销户

注：上述公司于2020年8月25日销户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披露的《关于注

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经公司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及2021年9月2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结项数字整合营销

服务体系扩建项目，及终止场景活动服务体系扩建项目、校园媒体扩建项目，并将项目结项

和终止后共有剩余募集资金47,645.74万元（含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

出当日银行结算后实际金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项目结项和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47,153.31万元（含账户产

生的利息收入）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转账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为0。 为方便公司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数字整合营销服务体系

扩建项目、场景活动服务体系扩建项目、校园媒体扩建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

司和保荐机构以及开户银行就此募集资金专户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

止。

鉴于公司补充营运资金项目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将节

余募集资金31.77万元（含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转账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第二十条规定，由于节余募集资金低于募集净额的5%且低于500万元，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补充营运资金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

续，公司和保荐机构以及开户银行就此募集资金专户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

应终止。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4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1 项目名称 北京北排膜科技有限公司5%股权

2 经营范围

生产MBR膜组器；生产环境保护专用设备；水污染防治设备、

膜产品及相关设备的技术研发、设计；分离技术开发；销售自产

产品；技术咨询服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服务。 （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3 挂牌价格 457.53万元

4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5 联系人 陈女士

6 联系电话 010-8314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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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3676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25,004,000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

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002959� � � � � � � � �证券简称：小熊电器 公告编号：2021-057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施明泰先生函告，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

限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施明泰 否 698,000 4.41% 0.45% 否 否

2021-1

1-22

办理解

除质押

手续之

日止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股权投

资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施明泰 15,831,500 10.12% 0 698,000 4.41% 0.45% 0 0.00% 0 0.00%

三、备查文件

1、持股 5%以上股东施明泰之《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4日

保险许可证公告

关于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宁波中心支公司余姚营销服务部

撤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复，同意撤销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余姚营

销服务，特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余姚营销服务部

撤销原因：公司发展需要

撤销日期：2021年11月22日

许可证编号:0252309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30330281001

机构地址：宁波市余姚市城区阳明西路580-1号

业务后续服务机构：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

后续服务机构联系人:�戎云莉，女，联系方式：0574-27829955

后续服务微信公众号：安联在线

客户服务电话：95342

证券代码：601231� � � � � �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1-094

转债代码：113045� � � � � � �转债简称：环旭转债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开始行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及采用自主行权

方式行权的议案》《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相关事项调整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

案》，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行权条

件的477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646.82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2.67元/股。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 有关期权将于2021年11月28日开始可以行

权。 本次可以行权的期权代码：0000000415。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主要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19年11月28日

2、行权数量：646.82万份

3、行权人数：477人

4、行权价格：12.67元/股

5、行权方式：自主行权（行权期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选定承办券商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 ）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或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7、行权安排：本次行权是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起止日期为2021年11月28

日至2022年11月25日（行权窗口期除外），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

8、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万份)

占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总

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

比例（%）

陈昌益 董事长 9.32 0.54 0.0043

魏镇炎 总经理、董事 8.00 0.47 0.0037

魏振隆 资深副总经理 6.92 0.40 0.0032

陈逢达 资深副总经理 6.92 0.40 0.0032

林大毅 资深副总经理 6.92 0.40 0.0032

刘鸿祺 资深副总经理 5.60 0.33 0.0026

侯爵 资深副总经理 5.60 0.33 0.0026

Jing�Cao 资深副总经理 5.60 0.33 0.0026

李志成 资深副总经理 6.92 0.40 0.0032

方永城 资深副总经理 6.92 0.40 0.0032

连晋阶 资深副总经理 6.92 0.40 0.0032

史金鹏 资深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5.20 0.30 0.0024

刘丹阳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4.00 0.23 0.0018

游家雄 副总经理 4.00 0.23 0.0018

邱宗义 副总经理 5.20 0.30 0.0024

林岳明 副总经理 5.20 0.30 0.0024

其他激励对象

（共461人）

核心（中层）管理人员、核心

业务（技术）人员

547.58 31.90 0.2517

总计 646.82 37.68 0.2973

注1：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总量为1,716.70万份；

注2：2020年4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增聘李志成先生、方永城先生、连晋阶先生、游家雄先生、邱宗义先生、林岳明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9、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本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注]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注：①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上年末其所持有本公司发行的股份为基数，计算其中可转让

股份的数量。 ②因上市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因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二

级市场购买、可转债转股、行权、协议受让等各种年内新增股份，新增无限售条件股份当年可转让25%，

新增有限售条件的股份计入次年可转让股份的计算基数。 因上市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导致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所持本公司股份增加的，可同比例增加当年可转让数量。 ③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当年可转

让但未转让的本公司股份，应当计入当年末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总数，该总数作为次年可转让股份的

计算基数。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

后的《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10、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

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3）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2个交易日；

（4）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

（5）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上述“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 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1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或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每季度股权激励对象变化、股票期权重要参数调整

情况、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化情况等信息。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24日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悦智行”、“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３０８

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１．７６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２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８７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７

，

１２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喜悦智行”

Ａ

股

７

，

１２５

，

０００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

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６９６

，

０５７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７８

，

１６６

，

７６２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数

１５６

，

３３３

，

５２５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５６３３３５２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９７０．７７３６８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即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８７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１２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５１１７０８１％

，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４４６．７４３３０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２８５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１．５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根据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

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３６２５

末“

５

”位数

７１３０１

、

２１３０１

末“

６

”位数

９２４５４０

、

４２４５４０

末“

７

”位数

１９７００４０

、

３９７００４０

、

５９７００４０

、

７９７００４０

、

９９７００４０

末“

８

”位数

１３２１６５０１

、

６３２１６５０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０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Ａ

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

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阳科技”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3099号文注册通过。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2,666.67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

量为400.000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

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34.7815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8.8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65.2190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751.888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72.04%； 网上发行数量为68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96%。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即2,

431.8885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46.60元/股。

根据《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959.0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243.2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1,508.688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2.04%；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923.2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7.96%。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0.02737705%。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年11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1年11月24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

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

年11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

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

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1年11

月25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

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

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

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

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

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

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

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

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1年11月23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仪式在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6507

，

1507

末“

5

”位数：

20245

，

40245

，

60245

，

80245

，

00245

，

28986

，

78986

末“

6

”位数：

333710

，

833710

，

709350

末“

7

”位数：

3388340

，

5388340

，

7388340

，

9388340

，

1388340

，

9426589

，

4426589

末“

8

”位数：

47779272

，

42412042

，

18689859

，

48334458

凡在网上申购鼎阳科技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8,46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鼎阳科技A股股

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

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

引》”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

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1月22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28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75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数量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3,474,37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公募产品、

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

年金基金以及保险资

金）

1,723,580 49.61% 10,562,562 70.01% 0.06128269%

B

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

24,880 0.72% 108,599 0.72% 0.04364912%

C

类投资者

1,725,910 49.68% 4,415,724 29.27% 0.02558490%

合计

3,474,370 100% 15,086,885 1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3,493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融通互联网

传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1月25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11月

26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深圳

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

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

要包括以下两类：

（1）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以下简称 “国信资

本” ）；

（2）国信证券鼎信13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鼎信13号资管计划” ）。

（二）获配结果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6.60元/

股，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124,266.82万元。根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为10亿元

以上、不足2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国信资本

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6,00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106.6668万股，获配股数对应金额

为4,970.67288万元，预缴认购资金超过最终获配资金部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2021年

11月22日（T日），依据国信资本缴款原路径退回。

2、鼎信13号资管计划已预缴认购资金6,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128.1147万股，获配股数

对应金额及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5,999.995745万元 （其中最终获配资金5,970.145020万

元，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29.850725万元），预缴认购资金超过最终获配资金及相应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部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2021年11月22日（T日），依据鼎信13号资管计

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3、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

）

获配金额（万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万元）

合计（万元）

限售期

（月）

1

国信资

本

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

106.6668 4.00 4,970.672880

一

4,970.672880 24

2

鼎信

13

号资管

计划

发行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通过设立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128.1147 4.80 5,970.145020 29.850725 5,999.995745 12

合计

234.7815 8.80 10,940.817900 29.850725 10,970.668625

一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0755-2294006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00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1]3216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4,00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0%，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16,000.00 万股。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10.00%，且认购金额不超过 3,000.00 万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

投 （或有） 的初始战略配售数量预计为 20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

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380.00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20.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

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2021 年 11 月 30 日（T+2）刊登的《广东万年青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举行网上路

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 11月 25 日（周四）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意向书》及相关资料已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T-7 日）披露于六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www.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 www.jjckb.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4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